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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全国”：
２０世纪上半叶的国语标准论争

王东杰

内容提要　国语标准的确立曾在２０世纪上半叶激起广泛论争，其实质是如何塑造一个既
能凝聚国人普遍认同又满足各种群体平等诉求的一体性文化，焦点则是何种语言能够

“代表全国”，以及谁有权力确定这个资格。论战交杂了不同地域、阶级意识的冲突，寄托

了不同政治群体各异的“国家”理想。他们提出的具体方案其实相差不大，但微小的差异

却被赋予了极为重要的政治意义，各派立场也因而互不相容。

关键词　国语　国家统一　国民平等　地域意识　阶级意识

“民族”与“民权”都是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引入中国的观念，在实际运用中也常彼此交织，互
为表里。受其影响，中国近代的国家建设（ｓｔａｔ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也同时在理论上接受了两个原则：一是政
治、经济、文化乃至国民心理和情感的一体化，这集中体现在“合群”一类概念中；二是全体人民身

份和权利的平等化，主要通过“民权”等概念表现。二者虽有相当程度的重合，也存在持续的紧张：

要成为一个整体，有时难免不能人人平权；要求个个平等，或可能造成国家分裂。更何况，“人民”

只是一个抽象概念，一旦落实为具体情境，便呈现多元面目，利益不同，主张各异，无疑强化了这种

紧张感。

作为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国语运动也无可避免地卷入两大原则的紧张之中，这特别可以

从２０世纪上半叶的国语标准论争中看出。这一问题围绕两个分论题展开：哪种语言才有资格成为
国语？谁才具有确立国语的资格？从理论上说，这一讨论本应以语言学学理为出发点，实际上却常

为一些“非理性”因素所左右。它展示了不同地域和阶级意识的冲突，夹杂着各异的文化和政治诉

求，但又多与“平等”这一共同的核心价值理念相关。① 他们的争论导致国语标准几经修改，每一次

修改都是语言学学理和众多政治—文化权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后者的影响力往往还超出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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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近代国语运动研究”（０８ＢＺＳ０３３）、２０１２年度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
项项目（ｓｋｇｔ２０１２０４）资助。承张晓川、周海建、王义铭、蔡炯昊、陈阳诸先生代为复制与核对资料，四川大学“１０—２０世纪中国的社
会与文化”研究小组同仁和匿名评审人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谨致谢忱。

本文使用的“阶级”概念是广义上的。又，在地域和阶级之外，民族关系也是争执焦点之一，唯限于篇幅，不能详述，部分

可参考王东杰《官话、国语、普通话：中国近代标准语的“正名”与政治》，《学术月刊》２０１４年第２期，第１６３—１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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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参与过“国音”制定的语言学家胡以鲁说，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制定标准语“当视社会心理

为标准”。① 可谓一语道破天机。

在时人围绕国语标准问题形成的意见社群中，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一派要求把北京话定为国

语，一派则要会通“异言”（具体方式又不同），另成一套标准。为了表述方便，我们姑且称之为京话

派和会通派。这两大社群势均力敌，纷纷争取官方和舆论认可，轮流坐庄，整个争论分为三阶段：第

一个阶段是清末民初，会通派胜出，形成１９１３年读音统一会通过的“国音”（后来称为“老国音”）；
第二个阶段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的“京音”与“国音”之争（时称“京国之争”），最终，依据“北京音
系”制定的“新国音”取代“老国音”；第三个阶段是三四十年代，左翼语文运动兴起，力图用“普通

话”取代“国语”，同时对北京（北平）话作为标准语的地位发起进攻。

对于这些争论，特别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的“京国之争”，学界或从语言学专业角度进行反思，
或从政治—文化史角度加以考察，其中，国语运动与国家建设的关联引起了学者的共同关注。② 本

文属于后一类研究，主要意图是重建２０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化界关于国语标准的论争过程，通过这
一视角观察不同地域、阶级群体怎样争取“代表”国家的权利，一体化与平等化两大原则的紧张与

互动对国语运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进一步，这些论争透露出时人对“中国”抱有何种理想？本

文基本采取思想史路径，关注政治、文化等社会因素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这当然不等于否定专业的

语言学家和语言学研究在其中的作用）。

在进入正文之前，有几个问题需要先做交代。清末民初，现代语言学刚刚起步，许多概念尚缺

乏严格的整理和界定，而参与讨论的人，又有相当一部分并非专业学者，对概念的运用并不讲究，仅

从字面看，不免使人困惑，必须通读上下文，才能明白其具体所指。这不仅给今人造成理解障碍，也

常使时人彼此误解：他们有时虽共用同一词汇，却分指不同意义，宛如聋子之间的对话，又争得不可

开交。不过，从历史学角度看，即便是“聋子对话”，也会展现出一种立场差异，提示时人观念和心

态中的一些深层欲求。

为便于理解起见，这里先对几个关键词略做解说。一是“官话”。一般认为，明清官话主要有

两大系统：南方官话和北方官话（西南官话的势力较弱，可不列入）。前者称为“南音”，代表方言是

南京话；后者称为“北音”，代表方言是北京话。二者孰为官话的“基础方言”，语言学界颇有争议

（其实“基础方言”一词是否适用于２０世纪之前的官话，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但在２０世纪初，北京
话显然已占上风。③ 因此，很多人所谓“官话”就是北京官话。不过，也有不少人用此指称一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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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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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以鲁：《国语学草创》，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３年版，第９６页。按：此书写于１９１３年。
从语言学立场讨论这一问题的著作，如叶宝奎《民初国音的历史回顾》（耿振生主编《近代官话语音研究》，语文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２０—２３２页）。近年从民族主义视角切入的研究，如〔美〕费约翰（Ｊｏｈｎ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
化与阶级》（李恭忠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３１—２３８页）；〔日〕村田雄二郎《五四时期的国语统一论
争———从“白话”到“国语”》（赵京华译，王中忱等编《东亚人文》第１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５２—１６３页）；
袁先欣《语音、国语与民族主义：从五四时期的国语统一论争谈起》（《文学评论》２００９年第４期）；王东杰《“声入心通”：清末切音
字运动和“国语统一”思潮的纠结》（《近代史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５期）。

关于官话的基础方言之争，参考张卫东《论近代汉语官话史下限》、鲁国尧《研究明末清初官话基础方言的廿二年历

程：“从字缝里看”到“从字面上看”》，耿振生主编《近代官话语音研究》，第 ２０４—２１９、１２２—１４０页；李葆嘉《中国语言文化
史》，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３６—３３８页。但也有学者认为，近代汉语并不存在两种官话，“官话只能是一种”，而“官
话方言”有很多，北方官话和南方官话皆属于“官话方言”。参见张玉来《近代汉语官话语音研究焦点问题》，耿振生主编《近

代官话语音研究》，第３４页。可知此问题在今天的语言学界仍未达成一致，在本文涵盖的这段时期中，人们的认知就更为含
糊。笔者无此学力也无意参与这场论争，这里所言仅出于论述的方便。它们相当于几何解题中的“辅助线”，找出答案后，自

可擦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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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南北官话方言之上的共同语系统”———或称为“普通官话”。① 这样，２０世纪初“官话”一词至少
就有两种不同含义。② 二是“北京话”：它的模糊程度也不小，有时指北京“官话”，有时指北京“土

话”，具体所指往往视论者的主观意旨而定：支持京话者多用前义，反对者则用后义。此外，语言学

家区别得很清楚的“北京音”与“北方音”，时人亦大多混用。还有，彼时人们所谓“国语”，又有口

头语和书面语之别：书面语意义上的国语指的就是白话文，其口语基础则是普通官话。

“语”和“音”的差别也应注意。一般来说，语言大体可分语音、语汇、语法三个层面。汉语方言

的语法差别甚为微细，较易达成共识；语词差异较多，但不太尖锐；引发争执最剧烈的是语音的不

同，因此也使其成为确立国语标准的关键因素。实际上，时人所谓“京话”、“官话”、“方言”、“国

语”，常常就是“京音”、“官音”、“方音”、“国音”，但有时又不限于此，而兼指语汇、语法，甚至更为

微妙的声腔。本文主要以标准音的争论为主，但为了照顾到发言者的实际论述脉络，又不能不兼顾

其他几个层面（尤其是语汇），以尽量保持历史本身的模糊和多元。

总之，本文并非语言学论文，不是要细致分辨时人所用术语之所指，更非以今日语言学家的认

知，判定其论说能否成立（如北方话是否存在入声等），而着意于考察他们的取向、态度和立场，进

而探索其政治和文化意图。

一、独用京话与会通异言：清末的民间论争

１９世纪末，少数新学家已注意到国语在近代国家建设中的重要性。２０世纪初，随着新政的开
展和新思想的勃兴，“语言统一”成为新派人士的口头禅。但喊喊口号容易，做起来就不能不面对

一大堆实际问题，其中首要的就是：用什么语言来做统一的标准？

很多人第一个就想到北京话。１９０２年，吴汝纶向学部尚书张百熙推荐王照的著作《官话合声
字母》，就说：“其音尽是京城声口”，学之“可使天下语音一律”。③ １９０４年，《大公报》一位署名“由
观生”的作者说：“中国语言之中，最通行者莫如官话。”北京为首都所在，语言通行最广，普及最易，

故国语“必以官话为主”。④ 他所说的“官话”，显然就是北京话。１９０７年，湖北学使黄仲令各学
堂添加国语科，嗣后教员“上堂授课均改作京话”。⑤ １９１０年，《大公报》以《论统一国语之方法》为
题征文，应征者几乎一面倒地支持京话，以致一位自称“隶籍江西，流寓广东”的反对者也不得不承

认：“今日之言统一者，皆默许以京话为正音。”⑥

除了京话已享有社会优势地位外，来自异国的例证也强化了它的说服力。由观生提出，以京话

为国语，乃“师”日本之“成例”。⑦ １９０６年，日本教育家伊泽修二向几位中国提学使建议，法、英、日
等皆以首都语言为国语。“北京为中央政府所在，政令之所由发，巨公达官之所聚集，而亦将来议

院之所在也。欲威信达于全国者，舍北京话其莫由矣。”⑧这几个例证在时人笔下频频出现，乃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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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来：《近代汉语官话语音研究焦点问题》，耿振生主编：《近代官话语音研究》，第３４页。
此外，“官话”还有第三项含义：清末提倡语言统一之初，很多人把“官话”和“国语”混用，指代标准语。到了后来，才统一

到“国语”一词上。具体过程参考王东杰《官话、国语、普通话：中国近代标准语的“正名”与政治》，《学术月刊》２０１４年第２期，第
１５９页。

吴汝纶：《与张尚书书》，《吴汝纶全集》第３册，黄山书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４３５页。
由观生：《论国语统一之关系及统一之法》，天津《大公报》，１９０４年１０月３０日，第２页。
《延聘国语教习》，《申报》，１９０７年３月２４日，第２张第９版。
佚名：《论统一国语之方法》，天津《大公报》，１９１０年１１月３０日，第６页。
由观生：《论国语统一之关系及统一之法》，天津《大公报》，１９０４年１０月３０日，第２页。
伊泽修二：《呈中国诸提学使意见书》，《教育世界》第１３４期，１９０６年，第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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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为，以“京话”为国语乃“各国通例”。①

这自然是出于政治考虑。１９０５年，《南洋日日官报》宣布：“古者非天子不考文，而首善出于京
师，四方环拱北极，故考文之权出自政府，而同声之应归于王畿，此一定之公理也。”②其时，署理两

江总督周馥正在南京推广“拼音官话学堂”，此文乃是配合该政策而发，代表了官方立场。民间认

同这一观点的也不少。直隶士人曾家庄说：“士各守其乡土之音，自以为是，苟非悬一格以为的，必

不能破其先入之见。而此为的之音，盖舍京音外，无此资格。非徒当王之足贵也；黄河以北，语言与

京音不甚殊绝，即以多数为趋向，亦舍京师莫由。”③“当王之足贵”，闲闲一笔，却是理所当然。这

固然受到皇权观念的影响，但在传统制度中，“考文之权”虽“出自政府”，“同声之应”却未必“归于

王畿”：清代官方颁布的标准韵书《音韵阐微》便不以京音为准。其实，国语是随着近代国家建设的

一体化要求出现的，与传统的背景实不相同。

这一时期地方自治和民权观念流行，国民意识高涨，把京话与朝廷连起来，不但未必有益，甚且

可能失分。不知是否意识到了这点，由观生和曾家庄都把阐述重心落在了京话通行地域最广、通晓

人数最多等方面。王照也解释说：“官者，公也。”官话即“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

者”。④ 他后来回忆：“官者公也，古时但有此一解，而南人妒者诬赖为反平民。”⑤可知，“官话”即

“官”话乃是当时的流行观点，而此“官话”主要又指官场流行的北京官话。《大公报》那位江西籍

作者即语带酸咸地说：若有人谓“北京乃帝都，中国之大君主所居，岂可使大君主不尊重其固有之

方言，而以别省者为之正音乎？”那只好回答：“是谓势力范围，非鄙人所敢争者也。”⑥这不啻说，以

京音为正即是以君权压人。章太炎更直接把政治原则搬过来：“夫政令不可以王者专制，言语独可

以首都专制耶？”⑦

造成京话失分的另一原因来自“种族”方面。在时人印象中，京话常和满人连在一起，南方各

省颇有请满人为官话教师的。⑧ 但对反满派来说，这适成其污点。太平天国时期，杨秀清就有“满

洲造为京腔”，欲“以胡言胡语惑中国”之说。⑨ 清末革命党更是对此大做文章。刘师培认为，北语

自东晋以来已杂“夷音”，元、清两代，更是“虏语横行”。瑏瑠 吴稚晖强调：“所谓官音，官者，言通用

也，言雅正也。”南方话固“杂有蛮苗之音”，北方话“亦未尝不杂胡羌之声”，皆不纯正，当“以今人

南腔北调多数人通解之音为最当，其声和平，语近典则，即可以为雅正之据”。但他愤慨的是：“近

日专以燕云之胡腔，认作官话，遂使北京之鞑子，学得几句擎鸟笼之京油子腔口，各往别国为官话教

师，扬其狗叫之怪声，出我中国人之丑，吾为之心痛。”瑏瑡吴氏特别在官话和京话之间划清界限，显然

出于浓厚的民族情绪。此外值得重视的是，他对“官话”、“官音”的字面界定与王照如出一辙，结论

却正好相反。

０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刘照藜、陶籹：《陈请资政院推行官话简字说帖》，本社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以下简称《文集》），文字改革出版社

１９５７年版，第１３２页。
佚名：《纪江宁省垣将举办拼音官话学堂事》，《南洋日日官报》，１９０５年９月６日，第１页。
曾家庄：《论统一国语之方法》，天津《大公报》，１９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第３页。
王照：《官话合声字母》，文字改革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９页。
陈光篧：《老新党王小航先生》，徐一士：《一士谈荟》，山西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２３６页。
佚名：《论统一国语之方法》，天津《大公报》，１９１０年１１月３０日，第６页。
章太炎：《规新世纪（哲学及语言文字二事）》，《民报》第２４号，１９０８年１０月１０日，第２４页。
萨孟武：《学生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５０页。
杨秀清：《奉天讨胡檄》，郑振铎编：《晚清文选》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７８页。
刘光汉（刘师培）：《新方言后序一》，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７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３４—１３５页。
吴稚晖：《书神州日报东学西渐篇后》，《吴稚晖先生全集》第５卷，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１９６９年

版，第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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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１９２０年，吴稚晖还在强调：“京音算做一物，不过三十年以来，日本人把他抬举出来。”之
前“何尝有人把京音算做一物？英语所谓‘曼达林’，是指官话，就是我们口碑中习惯称为普通话或

中州韵的便是。读书便读这官话”，北京人亦如此。说到底，“京音不过一种土话罢了。自从日本

抬了京音出来，洋人亦才有北京‘曼达林’之称。加上北京二字，可见得他是‘曼达林’家的新

贵。”①从腔调到口音，处处割断了官话与京话的关联；而吴稚晖并不讳言，这背后有一个南方人的

愤懑之气。

这也与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个源远流长的主题———雅俗之分有关。雅俗之分主要是文化上的阶

级意识，但也常以地域意识的面貌展现出来。近世以来，吴越地区文化水准远超北方，江南士人自

视先进，北方士人则明显底气不足。王照书中收录一位“长白老民”的文章就说：北人“因二百余年

常隐然畏南人斥吾之陋，故务作高雅之论，不敢言推广京话，以取南人讥笑”；南人“则狃于千数百

年自居文明之故见，以为惟江南为正音”，更看不起京话。② 这是很敏锐的观察。赵元任１８９２年出
生于天津，发蒙时候，家里特意从故乡常州请来一位先生，“用地道的常州音教他读书”。③ 《京话

日报》的创办人彭翼仲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自称从小念书，先生就“一定叫念南方音，整天‘哉’呀

‘哉’的瞎喊”。④ 前者即是南人“自居文明”，后者可谓北人“务为高雅”。显然，尽管京话在日常生

活中已占上风，但读书人以南音为尚的心态仍很普遍。⑤

其时倡导语言统一的人正以读书人为主，分别雅俗，自在情理之中，而这势必给京话派造成不

小压力。王照不得不声明：“南人每藉口曰：京中亦多土话，不足当官话之用”，其实，“京中市井俗

鄙之语，亦吾京中士大夫所不道”。⑥ 他想把京话与北京土话分开，将前者向“雅”的方向定位，却

也恰好证明，他与对手实处于同一传统中；而论到“雅”，京话实先天不利，无怪乎王照的辩说丝毫

不能使对方动心。⑦

这些论辩并非面对面的交锋，而是分散在各处论者的喧哗。发言者心中未必有一个明确论敌，

主要针对的乃是某一论点。但这不妨碍他们中又存在一些明显分界，其中较突出的是地域界线：支

持京话者多为北人，反对派几乎均为南人（又以吴越人士为主）。从观念层面看，长白老民和彭翼

仲的话表明，北人已出现明确的地域和文化平等意识；而王照称其对手为“南人妒者”，显示他亦把

此事理解为地域矛盾。在此情形下，大家对同一事物的观感自然不同。吴稚晖就不承认京音是

“官音”，而他所谓“官音”在彭翼仲听来却是地道的“南方音”。⑧

１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吴敬恒（吴稚晖）：《答评国音字典例言》，《时事新报》，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２８日，“学灯”，第４张第１版。
长白老民：《推广京话至为公义论》，王照：《官话合声字母》，第５９—６０页。从名字来看，不排除这位作者是旗人的可能。
秦德祥等记录整理：《赵元任、程曦吟诵遗音录》，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版，第３页。
彭翼仲：《语言合文字不同的病根》，《京话日报》第２２１期，１９０５年（具体出版日期不详），第１页。原文未署名，作者身份

据文中自称“本馆主人”推断。

有人从长白老民的话中推断：“如果北京不是清廷首都，如果不是敢于玩命者如王照，恐怕在当时是鲜罕有人敢挑战‘显

宦名士’，斗胆提出以北京话来统一天下语言之主张的。”（〔日〕市川勘、小松岚：《百年华语》，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４５
页。）恐怕也高估了南音的势力。果真如此，我们也很难理解何以相当一部分人“皆默许以京话为正音”了。

王照：《官话合声字母》，第９页。
新文化运动后，北人面临的雅俗之辨压力逐渐淡化，但仍未消除。王献唐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写信给傅斯年说：“古代语言，

惟北人能得其真，南人则始终隔阂。现在吾人所读之字音，泰半为南音所乱。”但他“恐一发表后，惹起南人之反响，非慎思明辨，不

敢出以问世”。张书学、李勇慧辑：《新发现的傅斯年书札辑录》，《近代史资料》总第９１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４０
页。

其实，吴所谓“南腔北调”的官话即普通官话，唯他本人似更偏向“吴腔”。他曾表扬一位最“能作官话”的苏州人：“其言，

发声则纯用吴腔，而出音则字字真足，既方且雅，人固莫不以南京官话诮之，其实此即改良新语所最适当之音调也。”（吴稚晖：《书

神洲日报东学西渐篇后》，《吴稚晖先生全集》第５卷，第５５页。）则其心中的理想国语，确实离南京官话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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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双方也都不愿被视为乡曲之士，故拥护京话者竭力证明它通行范围最广，反对者则反复

强调其资格不够，皆欲寻求“多数人”立场。同时，官民、夷夏、雅俗等各种视角皆被引入讨论过程，

在开拓论证空间的同时，也削弱或掩盖了论点中的地域色彩：官民之分和夷夏之别，各自从民权和

民族理论中获得了营养；至于雅俗之辨，则本具区分“天下性”与“地域性”的功能。① 这样，在新旧

思想资源的共同作用下，采用“多数人”的语言，成为确定国语标准的一个不言自明的规则。

替代京话的方案自然也应满足这个条件。从今日语言学立场看，吴稚晖所提“官音”、“读书

音”、“中州韵”，都非常模糊，缺乏明确标准，含义也未必全同。② 唯吴氏本人显然未虑及此；重要

的是，“南腔北调”听来似乎就更能代表“多数”，即使反对者也无法将之归为“方言”，京话则字面

上就很易认作北京土话。其实，方言和国语并无必然对立，国语完全可以建立在某一方言的基础

上。唯在反对京话者看来，一种语言要代表全国，就必须尽量割断其与特定地域的关联，“全国的”

自然就不能是“地方的”。

在这种情形下，会通派呼声日高，章太炎即是其中一位。面对莫衷一是的局面，章氏提出：“以

《唐韵》为准，而官音、土音，违者悉非，合者悉是”，以“杜南北之纷争，通省界之窒阂”。好比“法律

已定，则人无所用其私意也”。他特别指出，中西语文性质不同，西人经验不足为据。西语发音无

定则，“惟强是从，惟用是便”，自可“强取首都为定”；汉语发音有“定律”，就该严守学理，“不从乡

曲，不从首都”，“不为便用而屈求是”。《唐韵》是“采合州国殊言，从其至当”而成，并非某地方音，

才成为“定音”，为后世沿用不绝。③

上述言论很容易使人认为章太炎在复古。但《唐韵》散佚已久，后人虽做了不少恢复，仍难称

原貌，欲“复”无由。故他提出的原则实际是：“上稽《唐韵》，下合宇内之正音。”在他看来，以语音

“审正”论，宛平（北京）不如江宁（南京），江宁不若武昌，“然武昌亦有一二华离”，故“当旁采州国

以补武昌之阙”；且“此非专就韵纽而言”，也适于“名词”之“雅俗”。显然，其出发点仍是“当代”：

“北人不当以南纪之言为磔格，南人不当以中州之语为冤句。有能调均殊语，以为一家，则名言其

有则也。”因此，他在提议音韵“以长江流域为正”的同时，仍强调“合天下之异言以成新语”。④ 这

实与稍后江苏学者邢岛看法相类：“径用古音，则读音多乖戾，而不便通俗；皆读今音，则字音多土

音，而不能读古书”，折中至当，当“以《唐韵》为主”。因其“上合于古，下通于今”，最具可行性。⑤

钱玄同也斩钉截铁地说：“官音焉足以代表全国耶？势非用《广韵》不可。”⑥其所谓“官音”即

是“北京音”。⑦ 而《广韵》由宋人在《切韵》、《唐韵》基础上修订而成，亦是会通异言的产物。这样，

在反对京音、调和南北方面，章、钱师弟二人就站到了与吴稚晖相同的立场上。须知，吴氏最为太炎

厌恶（上引章文即是为攻击吴及其同志而发），钱玄同此时深受乃师影响，对吴也颇多攻击。⑧ 因

此，他们的同调恐更多展示的是江南读书人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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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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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再论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１２页。
张鸿魁：《语音规范化的历史经验和“官话音”研究》，耿振生主编：《近代官话语音研究》，第１４—１５页。
章太炎：《与人书》（１９０９年），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６７页；《规新世纪（哲学及语言文

字二事）》，《民报》第２４号，１９０８年１０月１０日，第２４页。
章太炎：《规新世纪（哲学及语言文字二事）》，《民报》第２４号，１９０８年１０月１０日，第２４页；《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民

报》第２１号，１９０８年６月１０日，第４、５页；《与钱玄同》（１９０７年），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第１０１页。
邢岛：《改革文字意见书》，《东方杂志》第９卷第７期，１９１３年１月２日，第８、９页。
《钱玄同日记》第２册，１９１０年１月１２日，福建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９５４页。
章太炎《与钱玄同》：“尊议近世语言，不能以北京官音为准，斯言甚是。”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第１００页。章氏所说

“官音”，殆亦同义。

《钱玄同日记》第２册，１９０８年４月２９日，第５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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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共识更像是一种松散的联合战线，诸家意见仍多不同。比如，吴稚晖所言官音更偏

吴音，与章太炎以武昌音为正宗的观点就不同（然相差也未必太大）。至于如何会通异言，认知更

多歧异。吴稚晖建议特设一临时机关，每省延聘“名士”数人，选定若干汉字，“议定”其“官音”，注

为标准，通行全国。① 章太炎未谈具体方法，但强调应以学理为据，特重语音之全：天下音声“至

赜”，散在各处，北京一地，不足尽之，整个北方语言也因缺乏入声，“未足据为同律”。② 也有人主

张去异存同。１９０４年《警钟日报》上一篇文章建议：先用各省省会之音“统一一省之语言”，再“去
其各省会微异之音”，即可统一全国语言。③ 直隶的马体乾也建议：“择全国公有之音为国音，各地

特有之音定为方音。”④如是，入声显然只能算“特有之音”，这是吴稚晖、章太炎都不会接受的。

独用京话和会通异言这两种方案的社会效应并不对等：前者最有利于北人，后者则须各地人民

皆放弃部分语言习惯，接纳其他方言的某些成分，麻烦程度虽不均等，却无一地可以逃脱。这就又

回到了平等问题上：国家既是全体国民意志的体现，必须维持人民的平等；但实际的人民又个个不

同，他们直接面对的与其说是国家，毋宁说是地域、阶级———他们的认知歧异主要是由这些次级认

同决定的。京话派认为，京话本是各地语言交融的结果，且为多数共喻，即是当然的国语；但反对者

认为，京话仍是方言，并不代表全国，强迫大家都说，即是不公。因此，与其说他们争论的是语言学

问题，毋宁说在表达平等诉求：钱玄同所说“代表全国”和章太炎所说“尽天下之化声”皆是此意（夷

夏之辨、雅俗之分皆与对地域平等的追求有关，但也有超出这一范畴的意义，在另一些层面上寄托

了对现代国家的想象）。

二、取决于“多数”：官方层面的竞逐

京话派和会通派两大意见社群都赞同国语应“代表全国”，而“全国”又往往被置换为“多数

人”。但谁是“多数”？如何证明自己所欲者即可代表多数？所谓“多数”，仅指人口之多寡，抑或涉

及流通地域之广狭？其时中国并无站得住脚的人口普查数据，更谈不上全国性的语言调查，故没有

任何一方可以拿出具有高度说服力的证据。要证明自己的主张，必须通过各种“非语言学”的途

径。事实上，一种语言是否具有代表性，一般也并不取决于其语言学上的特征，而取决于社会和政

治条件。国语不仅是一种“共通语”，也是经国家权威机关正式认可的“标准语”。民间的各种方

案，如不能获得其认可，就只能是“方案”。故虽然人们竭力把国语与官府区隔开，却必须重视官方

态度。这样，此一问题也被转化为在官方层面争取“多数”席位的问题。

这两种舆论取向在官方或半官方层面也都有体现。清政府１９０４年年初颁布的《奏定高等小学
堂章程》和《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首次揭橥语言统一的目标，要求学生“练习官话”。⑤ 此后几

年，也都使用“官话”一词作为标准语的定名。但学部并未指明为何种官话；相当一部分官员自动

理解为京话，学部也未澄清。然而，学部１９０６年的一份咨文又指出，制造切音字，须“依《玉篇》、
《广韵》等书所注之反切，逐字配合，垂为定程，通行全国，不得迁就方音，稍有出入”。各地方言不

无参差，“要当訮考异同，返其原始，决不能据一二省之方音为标准，而强他人之我从”。咨文特别

３８

①
②
③
④
⑤

吴稚晖：《书神州日报东学西渐篇后》，《吴稚晖先生全集》第５卷，第５５页。
章太炎：《与钱玄同》，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第１００—１０１页。
佚名：《论白话报与中国前途之关系》，《警钟日报》，１９０４年４月２６日，第１版。
马体乾：《谈文字》，《文集》，第８６—８７页。
《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

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３１０、４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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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京音无入声，而他省有之，“自不能一概抹杀”。① 所持又为会通立场。

１９１１年初，学部在改订筹备立宪清单中正式使用“国语”一词；之后，其态度更明显偏向会通
派。１０月１０日（八月十七日）所上奏折提到，有关国语标准，“现正广征海内人士于国语音标素有
研究者，各抒己见，送部采择”；同时，拟“遴派精通音韵、熟悉方言人员”举办国语调查会。② 清楚

表明，学部并未把京话视为当然的国语，而倾向于在方言调查基础上斟酌损益，制定出标准语

方案。③

京话派也试图对官方决策产生影响。１９１０年，一批旗人上书资政院，要求推广官话合声字母，
特别指出：“前有某议员著论，谓不能以偏隅之语为官话，此大谬也。”首先，“言语出于人，非出于地

也。地有偏隅，人无偏隅。”京话乃各省语言“会萃磨练”而成，“斯即中央，非偏隅也”。其次，京话

流行地域最广，其他方言则“无两省相同者”。这是统一语言的先决条件：“为高因陵，为下因泽，岂

有舍京语而别事矫揉之理哉？”总之，“京语非北京人私有之语，乃全国人共有之语”。④ 理由并不

新鲜，但表达更有系统，更具针对性。最重要的是，与过去的舆论宣传不同，他们希望通过资政院这

个新成立的“民意机关”，为京话赢得合法地位。

另一个竞争场合是１９１１年夏由学部组织召开的中央教育会议。会上围绕国语问题形成了“京
音”、“官音”（此处官音即普通官话音）两派，福建代表林传甲、直隶代表高步瀛属京音派，川籍代表

吴鼎昌、江苏代表沈恩孚属官音派，直隶代表陈宝泉则持中间立场，提出应先调查一番再说。⑤ 会

议最后通过的“统一国语办法案”规定：发音“宜以京音为主”，唯“京语四声中之入声，未能明确，亟

应订正，宜以不废四声为主；话须正当雅驯，合乎名学，宜以官话为主”。⑥ 既言“以京音为主”，又

言“不废四声”，似是两派调和的产物。然而，此会后紧接着举行的各省教育总会联合会议却通过

了一个完全相异的“统一国语办法案”：“以京音为标准音”，“以京话为标准语”。⑦ 全不提官音与

官话。但即使是中央教育会议的决议，也令反对京音者不满。陆费逵警告道：国语须求“语音完

备”，决议“仅以京音为准，将来各省之音，势必归于消灭矣”。⑧ 这两次会议虽性质不一（前者代表

官方，后者是民间性质的），但都是全国性的，且几乎同时举行，代表也有相当程度的重合，决议却

相左若斯，各种意见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

不久，辛亥革命爆发，这些决议案也被无形打消。１９１２年７月，在教育部召开的全国临时教育
会议上，总长蔡元培再度提及这个问题：“中国语言各处不同，若限定以一地方之语言为标准，则必

招各地方之反对，故必有至公平之办法。”⑨１２月２日，继任总长范源濂发布《读音统一会章程》，以
读音统一会为筹备国语统一事务的官方机构，明确其职责为审定“法定国音”，制定国音字母。瑏瑠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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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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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咨外务部文》，《文集》，第６９—７１页。
《八月初七日内阁官报公布学部具奏本年上届筹备事宜遵章接续奏报缘由摺》，《两广官报》第２０期，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八

月，文海出版社影印本，出版时间不详，第３３４４、３３４５—３３４６页。
何九盈教授说，清末的语言统一“以北京话为标准”〔《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修订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８年版，第３４页〕，

显然不确。

庆福等：《陈请资政院颁行官话简字说帖》，《文集》，第１２６页。
《中央教育会纪事》，天津《大公报》，１９１１年８月７日，第２张第４页；１９１１年８月８日，第２张第３页；１９１１年８月１４日，

第２张第３页。
《学部中央教育会议议决统一国语办法案》，《文集》，第１４３页。
《各省教育总会联合会第一次报告》，《申报》，１９１１年８月１７日，第２张后幅第２版。
陆费逵：《论中央教育会》，《陆费逵文选》，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版，第９９页。
我一：《临时教育会议日记》，《教育杂志》第４卷第６号，１９１２年９月，第４页（栏目页）。
《教育部公布读音统一会章程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５辑第３编，“教育”，江苏古

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７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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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为会长的吴稚晖在会前写了份《读音统一会进行程序》，拟定了具体操作办法：选定一批汉字，

“每字就古今南北不齐之读音中，择取一音，以法定之形式公布之，名之曰国音”；“异日就国音而发近

文之雅语，作为全国交通之媒介，即名之曰国语”。① 即是经“读音”生“国音”，由“国音”生“国语”。

吴稚晖一向力主会通。不过，以个人立场发言是一回事，作为官方代表，至少要表现得不偏不

倚。因此，他就语音标准问题反复置辩，重要的论证角度有二。一是学理上：“文字读音之长短清

浊”，不能在一地口音中“得其完全”，且“每地皆有土俗鄙豨之音，有妨于雅正”，故“不能简单指定

某城某邑之音”为准；二是法理上：“国音”者，“其意盖谓：此音为全国派人会议所公定，是为国有之

音，非复北有南有京有省有县有”。② 第二点直接关系读音统一会的“法定机关”性质。根据章程，

该会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教育部延聘员，“无定额”；一是各省代表，每省２人，此外蒙、藏代表各１
人，华侨代表１人。③ 其组织形式有意模仿议会，以便“广集方隅之异见”。④ 在另一处，吴稚晖又
暗示，所谓“异见”不只是“方隅”性的：“会场数十人即可代表全国，因一人代表一类，脚色尽完全

也。”⑤为了表示公平性，京音派的主将王照被选为副会长。

读音统一会于１９１３年２月１５日开幕，５月２２日闭幕，历时三个多月。这次会议成为各派都不
能放弃的战场。⑥ 会议还没开始，各种议论就纷纷出台，仅是会员邢岛一人听到的意见就不下五六

种，包括一些过去很少人提到的方案（比如河南音）。⑦

不过，会上争议最激烈的，仍是如何对待京音的问题。吴稚晖会前就想到京音派势力庞大，不

可小觑，故而断言：会议结果“必大段不离于人人意中之官音，粗率遽称之曰北音亦可”。这等于承

认“北音”更近“官音”，与他此前声称“官音”乃“南腔北调”的表述不同。这自然很可能只是表述

策略的调整，其心中所思未必有实质改变，然此说温和很多，表明他并不想刺激北人。但他还是坚

持认为：北音在入声、浊音两面“皆留不甚完全之弱点”，国音既“为一国之所有事，即不能率言标准

于一城一邑之北音”。当然，经过讨论，“多数如同意者，北音固非无径直采用之资格，惟开会之先，

不能遽指北音为标准”。⑧ 等于又让了一步。可见其底线是：宁取一个区域的方音（北音），而不接

受“一城一邑”之音（京音）。唯此似只是吴氏个人特见，多数人并未在二者间作出区分。

如吴稚晖所料，浊音和入声成为双方斗争的主战场。据会员朱希祖日记，２月２４日，吴“决定
用《广韵》及《音韵阐微》开读”，杜亚泉、马体乾等人“大反对”。盖《广韵》、《音韵阐微》均含浊音

字母，以之开读，就意味保留浊声。过了几天，朱希祖又把矛头指向王照，谓其“欲以北音统一读

音，字母废去浊声，韵母废去入声。苟从其说，则一切书籍读法、诗词歌曲等韵文，皆一扫而空。”然

“欲浏览文学”，又“必别读一种旧音韵不可”，遂使“一人所读文字前后变成两种，欲统一而反分离，

荒谬绝伦矣”。⑨ 此尚是学理之异，但很快就演变成意气之争。江苏代表汪荣宝称：“南人若无浊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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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稚晖：《读音统一会进行程序》，《吴稚晖先生全集》第５卷，第１０４—１０５页。
吴稚晖：《读音统一会进行程序》，《吴稚晖先生全集》第５卷，第１０５页。
《教育部公布读音统一会章程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５辑第３编，“教育”，第７６８页。
吴稚晖：《读音统一会进行程序》，《吴稚晖先生全集》第５卷，第１０４页。
吴稚晖：《辞职会员吴敬恒临去之哀告》，《吴稚晖先生全集》第５卷，第１３１页。
关于读音统一会，目前有两篇专题论文，一是崔明海的《制定“国音”尝试：１９１３年的读音统一会》（《历史档案》２０１２年第

１１期，第１１１—１１５页），较简略；一是吴锦娟的《民初读音统一会与注音字母》（硕士学位论文，中山大学历史系，２０１３年），较为详
细地重建了此事经过，厘清了过去学界的一些含糊认识。

邢岛：《改革文字意见书》，《东方杂志》第９卷第７期，１９１３年１月２日，第８页。
吴稚晖：《读音统一会进行程序》，《吴稚晖先生全集》第５卷，第１０６、１０５、１０７—１０８页。
朱希祖：《癸丑日记》，１９１３年２月２４日、３月３日，刘家平、苏晓君主编：《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８４册，北京图书馆出

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７６９、７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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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入声，便过不得日子。”王照却说：字母加入浊音，“是以苏浙音为国音，我全国人民世世子孙受其

困难”，因称读音统一会为“苏浙读音统一会”。① 远在长春担任东三省筹边使的章太炎也致书朱

希祖支招：“主北音者乃以南音 舌为诮，然试问《广韵》非北人所作乎？何以入声、浊音宛然俱在？

此可以其口矣。”②显然，这几位都把问题当作了南北竞争。

读音统一会采用票决方式，各省参会人数遂成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此次会议代表４４人，来自
２４省。因部聘会员和部员代表加入，有些省份会员又不足额，致使代表籍贯分布严重不均：江苏最
多，１７人（其中１人为安徽代表）；其次是浙江９人、直隶８人，其余省份１到４人不等。③ 王照对此
非常敏感，联合各省代表２３人提出：统一语言，“自应取决于多数”。但“多数”意谓“代表各地民族
之多数，非现今到会议员之多数”。参会议员各省不均，显不公平，“今拟定每省无论员数多寡，止

作为一表决权”。若一省只有二人而意见相反，“作为无效”。④ 此议以少数服从多数为原则，听来

颇合“共和”精神，立即获得通过；朱希祖、马幼渔等章门弟子却颇不满，大声“呼斥”，汪荣宝亦“大

反对之，几与王照斗殴”。次日，朱氏“闻会员多数主张废韵书，而从多数方音（即北音，引者按）为

读音”，当即离会。⑤

但朱希祖等章门弟子很快发起反攻，提出：“读音须依最近韵书之有反切者，从其是，不从多

数。少数所读合乎旧反切，虽少数亦从也；不合，则虽多数不从也。”读音合者即“为正音”，可以“统

一全国”，否则即“为闰音”。⑥ 实际即是其师所谓遵守“定律”的原则。会议通过的“记音字母”，最

终采用了他们的方案。继而，在讨论读音时，吴稚晖提出不标四声，在实际上回避了入声问题。朱

氏一开始以为吴在向北音让步，但很快便发现：此“实暗行余之议案，浊音、入声委曲保存，并默照

《音韵阐微》读法，四声并不移易”。⑦

不过，会议最后通过的“国音”中，京音也已占了相当比重。照吴稚晖的话说：“全案七八千字，

已九分恰如满足于京音，其存稍有异同之一部分，乃出郊三百里之正声，稍存一二。”所谓“出郊三

百里之正声”，即是吴念念不忘的“中州韵”。他强调：“天下读官话者，知黄河二岸为我族祖宗发祥

之地，故官话中而有‘中州韵’之异号。”⑧则此部分仍为其心中的“官话”。在论述策略上，吴稚晖

再次和章太炎走到了一块儿，皆以“中州韵”出自北人之手，证明其并非南人一隅之见。

这当然可说是讳饰，但此事确不能归结为单纯的南北之争。首先，在王照提出的表决方法提案

中署名者虽以北人为主，也有好几位南人（包括浙江代表杨
%

）；浙人杜亚泉也反对以《广韵》开读，

唯其意不是要维护京音，而是考虑到国音“必使全国之人皆能读之，故必取全国皆有之音以为准。

若其音为某处所无，则强其发此音，在势为不可能。”⑨两位湖南代表舒之鎏、周明珂更明确反对以

地域分界：某地之人习于本地语音，必以外地语音为“不便”，而认其“万不足以通行全国”，最后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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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荣宝与王照的发言均转引自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４年版，第５８、５９页。
朱希祖：《癸丑日记》，１９１３年３月３１日，刘家平、苏晓君主编：《中国历史人物别传集》第８４册，第７７９页。
此处据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第５１—５２页。吴锦娟最近根据各种材料做了一份统计，说实际经常出席会议的代表４０

余人（准确数字诸说不同，难以确断），具体名单也略有出入（见《民初读音统一会与注音字母》，硕士学位论文，中山大学历史系，

２０１３年，第３９—４０页），不过本文列举的这几项数据并无改变。
周明珂等：《关于表决方法的提案》，本社编：《１９１３年读音统一会资料汇编》，文字改革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３５—３６页。
朱希祖：《癸丑日记》，１９１３年３月４、５日，刘家平、苏晓君主编：《中国历史人物别传集》第８４册，第７７２页。
朱希祖：《癸丑日记》，１９１３年３月１１日，刘家平、苏晓君主编：《中国历史人物别传集》第８４册，第７７３页。
朱希祖：《癸丑日记》，１９１３年３月２２日，刘家平、苏晓君主编：《中国历史人物别传集》第８４册，第７７７页。
吴稚晖：《致读音统一会诸先生书》，《吴稚晖先生全集》第５卷，第１３０页。
伧父（杜亚泉）：《论国音字母》，《东方杂志》第１３卷第５期，１９１６年５月１０日，第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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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大起冲突”。读音统一会制定的乃是“公音”，自不能为地域观念所囿。① 山东代表张重光的意

见虽有所出入，也用了一个“公”字：“各处音素多寡不同”，强迫彼此相习，很可能有此难彼易的情

形，显然不公，故国音应是各地语音中的“最高公因数”。②

引发争议的另一个焦点是古今音问题。邢岛在会前列举的各种主张，就有古音和今音两类。

会议开幕后，马裕藻也告诉钱玄同，会上存在“古音”和“广韵”两派，后者以章门弟子为主。③ 按古

今音之所以成为一个争论焦点，和京音问题乃至雅俗之分都有关系。据朱希祖说，汪荣宝就把古音

视为抵抗京音的武器：“宁存古法，不滥从方音。”④而早在１９０９年，就有人从语汇和文体层面，展示
了古今之变、雅俗之分及如何对待方言等表面看来属于不同类型和层次的问题，是如何在一个更大

范围的论述脉络中相互沟通，连为一体的：俗语弊在“不典”，文言弊在“不适”，二者“均不足为今日

国语之标准”。况且，包括京话在内的各地方言语汇，皆有“存于今而原于古”和“存于今而大背于

古”者，简单采纳任何一种皆不能获致最佳效果，应调和折中，以收“存雅而通俗，宜今而不背于古”

之效。⑤

古今音之争更涉及如何对待文化传统的问题。国家不只是一个空间单位，也意味着历史的绵

延。赞同古音的江苏会员顾实宣称：“堂堂教育部，开读音统一会，必有以副国定之名义。国必有

历史，音韵由来，即音韵之历史。本于历史而求其发达，方不负国定之名义。”⑥这和朱希祖等的关

怀是一致的。唯顾氏所言“古音”指的是上古音，这却连热心复古的钱玄同也颇诧异，惊呼此说“居

然尚有人主张，亦奇事也”。⑦ 然而，太炎门人欣赏的《广韵》，在舒之鎏、周明珂看来，也还是“古

音”，谓其“在当时已不能通行”，何况“若千百年”之后乎？但舒、周二氏也反对“数典忘祖”，强调

创新须有本源：“倘昧厥源流，自我作古，则当以何人为准的？”⑧这和张重光的意见颇为接近：“可

引古为正，不可引古为断”；可“以古韵考今音”，不能“强今人从古语”。⑨ 后边这几位关注点略有

不同，而大体均认同“宜今而不背古”的原则。

显然，无论是方域之争还是古今之争，都和大家对“国家”的认知有关：前者关注的是如何在维

持统一的前提下保障不同地区人民的平等权利，后者关注的是怎样实现现代与传统的调和。更重

要的是，对有些学者来说，国音标准的确立也被视为一个塑造理想中国的手段。事实上，王照主张

京音，主要是为了在民众中“普及白话教育”。瑏瑠 吴稚晖则希望通过国音改造国民心理。他认为，声

音之道与“民气”相通：无入声，则人民“或刚断有余，而木强不足”；无浊音，则人民“或慷爽有余，而

沉雄不足”。瑏瑡 欲使国人自强不衰，必须保存入声和浊音。在会场上，他更出语惊人：“浊音字甚雄

壮，乃中国之元气。德文浊音字多，故其国强；我国官话不用浊音，故弱。”为此，他还亲自高歌一

曲，“试唱一段弋阳腔，以证其雄壮之浊音焉”。瑏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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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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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瑠
瑏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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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之鎏、周明珂：《论于本会读音统一意见书》，《１９１３年读音统一会资料汇编》，第５３—５４、５５页。
张重光：《审定国音之讨论》，《１９１３年读音统一会资料汇编》，第６７页。
钱玄同：《钱玄同日记》第３册，１９１３年３月３日，福建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２４９页。
朱希祖：《癸丑日记》，１９１３年２月２８日，刘家平、苏晓君主编：《中国历史人物别传集》第８４册，第７７０页。
瀚：《小学国文读本须添国语说》，《申报》，１９０９年８月２３日，第１张第３版。
顾实：《注音字母之商兑摘要》，《１９１３年读音统一会资料汇编》，第３６页。
钱玄同：《钱玄同日记》第３册，１９１３年３月３日，第１２４９页。
舒之鎏、周明珂：《论于本会读音统一意见书》，《１９１３年读音统一会资料汇编》，第５３、５４页。
张重光：《审定国音之讨论》，《１９１３年读音统一会资料汇编》，第６７页。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第５０页。
吴稚晖：《读音统一会进行程序》，《吴稚晖先生全集》第５卷，第１０８页。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第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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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以鲁则延续了夷夏之辨的主题，把汉语语音的变化归结为异族侵略的结果：五胡乱华，中原

语音已经不纯；宋末“外患最烈”，中原民气大为损坏，“于是发之于声也哀以嘶”，遂多“软化之韵、

头部共鸣之音（Ｈｅａｄｖｏｉｃｅ）”；清代满语渗入直隶方言，更助长了这一趋势，京片子尤为“文弱”，乃
“据音声以观社会心理者”所不取。更糟糕的是，北京建都六百余年，此类音声传遍全国，大大腐化

了国人斗志。① 要恢复民族“元气”，就要从语音改革开始。在此意义上，国语制定关系着整个中华

民族的命运：国家的未来系于国民，国民的情志赖于国语。选择什么样的语音，就会培养出什么样

的人民。潜移默化，可不慎乎？

民权主题也在这一时期的讨论中得以延续。胡以鲁同意“官话”即是“京话”，但又恰好从中看

出其“不及于民”。② 广西代表蒙启谟的看法则与王照颇近：“凡事物之公然者，每每以‘官’字代表

之。”故官话实“公用语之别名也”，不必“以其为‘官’而恶之”。况且，“官话”已改名“国语”，“犹

之改专制为共和，招牌已换，有何不可？”过去的官话“只凭口耳传习，未有一定之教本”，发展颇受

局限。“今后化官为国，普及为教”，自应编制“成文之国语”，正好比现代国家需有一部“成文的宪

法”一样。③ 在这里，“专制”、“共和”、“成文宪法”一类新兴政治词汇及其背后的政治思想，为蒙氏

提供了新的论证空间，而在其思考中，国语和国家政治被看作平行且同构的一体之两面。

面对京音派的咄咄逼人，吴稚晖坚不相让，也祭出“共和”的法宝，质问对方：“热心共和如诸

公”者，“胸中尚不免有赫然帝都之意乎矣”？④ 又，２０年代初，顾实攻击吴在读音统一会上阻挠京
音（详后），吴反唇相讥，揭发其时顾本人即是“一个狂信民国不当用京城来压倒一切的人”。这里

应关注“民国”和“京城”这类词汇：“帝都”在清末已经不能压服人民，何况共和时期？至于京音在

国音中占了大部，并非政治势力压制的结果，而是投票表决的结果。这在后来被攻击为以政治手段

处理学术问题，当时却正好被视为合乎“共和”体制。为此，吴氏强调：学理相持，“‘取决多数’”虽

非“最好的（因尚有少数不合意）”，却是“最适的（因多数合意）”办法。⑤

尽管会员意见纷繁，后期的讨论也很草率，但到底有了结果。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会议通

过了一套国音方案，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注音字母。由于政局动荡，此方案被搁置多年，直到１９１８年
１１月２３日，教育部才发表注音字母。次年９月，由吴稚晖起草，钱玄同、黎锦熙等修订的《国音字
典》刊印；１２月２４日，获教育部批准；１９２１年６月，又出版修订本，更名《教育部公布校改国音字
典》。⑥ 这样，国音标准正式颁行全国。

三、采用“活语言”：“京国之争”

国音的公布得力于白话文运动不少，唯后者也使得国语标准的确立更加复杂：顾名思义，国音

关注的就只是语音，白话文既号称“国语”，就必须关注语汇和语法。这个问题在清末已被关注到。

吴稚晖曾批评学部计划颁布的“官话课本”荒谬不词：“官话”乃“文字可写之语，而又不杂以一方之

土俗典故，使人人通解”者，本不需课本；故学部此议实有强南人以习“北人土俗典故”之嫌。⑦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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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以鲁：《国语学草创》，第８９—９０、９７页。
胡以鲁：《国语学草创》，第９７页。
《读音统一会会员蒙启谟等提议》，《中华教育界》第２卷第５期，１９１３年５月１５日，第３４页。
吴稚晖：《致读音统一会诸先生书》，《吴稚晖先生全集》第５卷，第１３０页。
吴敬恒（吴稚晖）：《答评国音字典例言》，《时事新报》，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２８日，“学灯”，第４张第１版。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第７６—７７、９８—１０１页。
吴稚晖：《书神洲日报东学西渐篇后》，《吴稚晖先生全集》第５卷，第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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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办《竞业旬报》的胡梓方也说：“官话无文字之沈晦，无方言之庞杂，声入心通，无毫发磗格”，

“京话”则只是“京师之方言”，故写白话文当用“官话”，而非“京话”。① 实际上，明清以来本有一个

较成熟的白话文传统，使用的就是普通官话；故相对于语音的争论，在语词和语法方面，大家更易达

成共识。

不过，清末白话文以“教育普及”为号召，并未激起太大风浪；新文化诸子则直言其目标是要把

白话文奉为文章正统，遂引起不少误会，其中之一是把白话看作方言。陆费逵１９１９年就发现，其时
白话文没有标准：“往往你写的北京官话，我写的南京官话；你写的山西官话，我写的湖北官话；更

有浙江官话、江苏官话，夹了许多土话的官话。”使人不能不担心：“将来弄了这许多种的官话，怎样

统一？”②

唯新文化诸子心中的“白话”确是国语，而非方言。１９１７年８月，钱玄同在给陈独秀的一封信
中，号召新文化人自觉担当制定“标准国语”的责任。否则，“难道应该让那些专讲‘干脆’、‘反

正’、‘干么’、‘您好’、‘取灯儿’、‘钱串子’，称不要为ｐｉｅ，称不用为 ｐｏｎｇ的人，在共和时代还仗着
他那‘天子脚下地方’的臭牌子，说什么‘日本以东京语为国语，德国以柏林语为国语，故我国当以

北京语为国语’，借这似是而非的语来抹杀一切，专用北京土话做国语吗？”陈独秀也很赞同：“用国

语为文，当然采用各省多数人通用的语言。北京话也不过是一种特别方言，哪能算是国语呢？”③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本有不少读音统一会的会员和同志，而他们此时已掌握教育界实权，正好

可以通过“修订”国音的方式，进一步强化其“会通”性。１９１９年５月，由吴稚晖、钱玄同、周作人、
马裕藻、沈兼士、胡适、刘半农、蔡元培、林语堂、黎锦熙等组成的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通过决议，

在注音字母中添入一个表入声的字母。④ １９２０年９月，黎锦熙也在一次演讲中提醒听众：“诸君以
为现在的国音，是用北京音做标准的么？不是！北京固然是首都，但是首都的音便要‘强全国以服

从’，即在从前的君主专制时代，也难办到。要知道我们现在的标准音，是服从最大多数的。”只是

因北京“五方杂处，自然而然的流行一种普通话，也就自然而然的最合于我们所定的标准音”而

已。⑤ 然而二者毕竟不一样。

但这仍使一些南方人感觉不便。一位小学教师抱怨，“用偏于北方的暂定国音”教书，其难不

亚于“旧时教国文”。⑥ 吴研因也发现，因白话文号称“国语”，以致有学校“以为教白话文，就该用

国音和北京话去教”。⑦ 前者认为国音是“偏于北方的”，后者把国音与“北京话”并论，都提示出国

音、国语在南方人心中的形象。

然与此同时，却有一部分南方人逆流而动，力主废弃国音，完全采用京音，因而挑起一场持续一

年多的大争论，时称“京国之争”。

１９２０年春，南京高师英文科主任张士一发表《国语统一问题》一文，指出制定标准语的两种办
法：一是用“混合语”（其中又分“现成的”和“特地去造成的”），一是用某种方言。读音统一会通过

的国音属于“特地去造成的混合语”，由于被认为“大家有份，至公无私，不偏不倚”，而颇为“一般

人”拥护。但依据学理，标准应“客观”，混合语却“不容易定客观的标准”。“现成的混合语”如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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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梓方：《竞业旬报发刊辞》，《寰球中国学生报》第３期，１９０６年１０月，第６４页。
陆费逵：《小学校国语教授问题》，吕达主编：《陆费逵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００页。
钱玄同、陈独秀：《通信》，《新青年》第３卷第６号，１９１７年８月１日，第１１—１２、１３页。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第８７页。
黎锦熙：《国语三大纲及国音之五大问题》，《时事新报》，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１４日，“学灯”，第４张第１版。
丁晓先：《小学校教授白话文问题》，《时事新报》，１９２０年１月２４日，“学灯”，第４张第２版。
吴研因：《为陆起华君再评教学和同志诸君的研究》，《时事新报》，１９２０年５月２４日，“学灯”，第４张第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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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官话就“随说的人的方言而不同”，读音统一会则在开会时已争论纷纷，“国音”标准通过后，“全

国找不出一个人”是照它说话的，则实际“等于没有”。相反，“方言是已经在一个地方通行的，就是

在生活上已经实在试用过而没有困难的”，拿来作标准“是最直截爽快的办法”。接下来，他又提出

国语应具备的１１项条件，认为从综合角度看，京话最为合适。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作为首
都，北京既是“政治外交的中心点，也是教育的中心点”，北京人“说话自然最为讲究”；同时，采用首

都话以为国语，也是各国“一种公共的倾向”。考虑到北京话亦“有许多狠粗俗不堪的分子”，故应

以“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所说的话”为标准。①

但这些理由并不意味着张氏把政治因素视为确立国语标准的决定性因素。相反，他对读音统

一会的一个重要指责，就是用“政治”手段解决学术问题。国音既是该会票决的结果，只可说是“会

音”；《国音字典》虽经教育部颁布，实际是吴稚晖的个人意见，不具权威性，充其量只是“冒牌国

音”。② 在这里，另一个层面的问题浮现出来：谁才有“代表”国家确定国语标准的资格？按理说，

读音统一会是根据教育部官制设立的机构，其决议当然具有法定效力；但朱希祖等已经提出“从其

是，不从多数”的原则，反对通过票决解决问题。③ 张士一也是延续了这个思路。

一向与吴稚晖不睦的顾实立刻抓住机会，以读音统一会代表身份揭发：“国语统一会不过教育

部之咨询机关，不能代表国家，必经国会议决或国会委托议决方可为之国音。”④唯张士一并不领

情，强调自己是站在“学理上”思考问题，“国音”之不能成立，是因其没有学理依据，故即使经过国

会议决，他仍不会承认其合法性。⑤ 这其实就是当初朱希祖反对王照的理由，但具体主张却恰好颠

倒过来———何谓“学理”，看来也是见仁见智。京音派的周铭三亦说，学术问题不能依“大多数”意

见判定，“因为最大多数人所迷信的，不见得一定是真理”；也不能把决定权交给“国家行政人员”，

否则不过是把读音统一会的“会音”变成“中央国会的会音”罢了。⑥

把学术和政治区别对待，是京音派的一个重要观点。顾实说，“今世文明国先例”，皆“以国都

所在地之人之言语为国语”。然１９１３年开会时，“丁革命之余威，群以燕京为故清窟穴，鄙视其言
语，几等豺嚎狗吠”，而不愿取京话为准。直用官话，“则时又争民权，恶乎官之一字，几若视为一倒

霉名词也者”，这才诡以“读音统一会”代“国语统一会”，意在“避世人之攻击”。⑦ 周铭三据此认

为，统一会所以不选京音，“完全是根据革命心理的。但是革命心理，能长久么？”⑧其实，顾言虽不

能说毫无依据，实别有用意，当日情事绝不是这般简单。不过，周铭三的话也提示出，随着时局演

变，学人心态也有了变化，民初流行的一些政治观念的重要性明显降低了。

这也表现在地域意识的淡化上。其时有人指责主张京音的“大半北京人”，纯为“图自己便利

起见”。⑨ 可谓凭空乱道。此时京音派的主力实为南人。瑏瑠 张士一籍隶江苏吴江，称自己所说是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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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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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士一：《国语统一问题》，《新教育》第３卷第４期，１９２０年，第４３４—４４３、４４７页。
张士一：《国语统一问题》，《新教育》第３卷第４期，１９２０年，第４４７页。
然章门弟子实际又颇会利用这一方式。当初在表决注音字母时，会员中的章门弟子全员出动，连几乎从不出席会议的部

员代表鲁迅也赶到会场。《鲁迅日记》，１９１３年３月１２日，《鲁迅全集》第１４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４８页。
顾实：《评国音字典例言》，《时事新报》，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２４日，“学灯”，第４张第２版。
张士一：《国语问题和研究态度》，《时事新报》，１９２１年３月４日，“学灯”，第４张第１版。
周铭三：《国语问题的问答（一）》、《国语问题的问答（二）》，《时事新报》，１９２１年１月２９、３０日，“学灯”，均在第４张第１

版。

顾实：《评国音字典例言》，《时事新报》，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２４日，“学灯”，第４张第１版。
周铭三：《国语问题的问答（二）》，《时事新报》，１９２１年１月３０日，“学灯”，第４张第２版。
黄泽人：《国语到底怎么样进行》，《时事新报》，１９２１年６月２９日，“学灯”，第４张第２版。
但这不是说北人中没有持此观念者。王璞１９１９年还认为：“以北京官话定为国语之标准，诚有至当不易之理在也。”王璞

著，陈恩荣校：《注音字母国语讲义（师范用）》，注音字母书报社１９１９年版，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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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话、南京话、上海话和吴江话的混合。但他强调，制定国语标准，不能看主张者自己说什么话。①

说不好而能主张，反见大公无私。其他如顾实、周铭三、陆殿扬、易作霖等也都是南人。故当时就有

人说：这次争论“南方人闹得最高”。② １９２０年夏，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六届会议在上海通过请教
育部“定北京音为国音标准”的决议，江苏全省师范附属小学联合会也通过类似议案。黎锦熙后来

幽默地说，舆论压力迫使他与吴稚晖、陆衣言、范祥善等国音派人士“不得不图南”，和张士一等会

于南京。③ 但“图南”者其实也都来自南方：黎是湖南人，吴、陆、范皆江苏人。从主力阵容看，京国

之争正是南人之间的论战。就此而言，这场争论尤不可被视为地域观念的冲突。

不过，参与讨论的人却不能不顾及地方因素的存在。黎锦熙就担心“京音”一名会“引起全国

多数地方的反感”。④ 事实上也的确有人在京音派那里看到“汉武推尊一孔罢黜百家的气象”。⑤

钱玄同更以其一贯语调怒骂：“首都有什么希奇？他从什么地方去的‘弁冕全国’的资格？以前专

制时代，皇帝是‘小民’的元首，于是首都就妄自尊大起来，有什么‘首善之区’的谬说。但是制定标

准音，还不能不‘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那么，现在共和时代，驻在首都的总

统，只是国民雇用的公仆，和‘元首’绝对相反，难道反该不参方俗，不考古今，用纯粹的北京音来作

全国的国音吗？”⑥

这种情形下，国语统一筹备会决议维持原案，回应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决议案的文件强调：读音

统一会所定国音“本以普通音为根据”，也就是“旧日所谓官音”，亦即“数百年来全国共同遵用之读

书正音”，本具“通行全国之资格”。京音因“所合官音比较最多”，故也在国音中占有“极重要之地

位”。但北京的若干土音，“无论行于何地，均为不便者”，自当“舍弃”。至“该会所欲定为国音之

北京音，即指北京之官音而言，绝非强全国人人共奉北京之土音为国音也”，故“该会所请求者实际

上业已办到，似可毋庸赘议”。⑦ 主旨一仍旧贯，思路却有出新：把京音包进国音，京音派的进攻便

无从着落，消于无形。

然京音派以己度人，并不认为这是个问题。一位作者提出，讨论国语问题应“无我见”，包括团

体的“我”：“从前有人绝对不赞成用京语做标准，以为倘若用京语做标准，真是自己甘心做奴隶

了”，实是“意气用事”。⑧ 他们以为，南方人遵从京音并不就是不公。何仲英说：“既求语言统一，

既要学习国语，便多费点力也不妨。”⑨强迫不是问题，标准语的制定乃与地方观念无关。

整体看，这次论战双方的多数确实也都能围绕具体学理和实践展开，但政治和社会心理因素也

并非不起作用：张士一本人就饶有深意地提示读者，读音统一会审定国音，根据的是“前清钦定的

《音韵阐微》”，故《国音字典》“不过是一部再版的满清皇室《钦定音韵阐微》”，暗示共和时代的国

音仍建立在专制皇权基础上。瑏瑠 顾实听出其中暗示，也马上在吴稚晖的《国音字典例言》中发现了

“皇帝”的身影：“其说盖出于大清皇帝之《钦定音韵阐微》。我不意大中华民国之《国音字典》，而

亦拜倒于大清皇帝之裤下如此也……原来只是崇拜满清皇帝之《钦定音韵阐微》，则此《国音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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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士一：《国语问题和研究态度》，《时事新报》，１９２１年３月５日，“学灯”，第４张第２版。
王敬时：《评教育杂志“国语号”》，《时事新报》，１９２１年７月５日，“学灯”，第４张第１版。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第９６—９７页。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第９６页。
慈心：《标准语问题》，《教育杂志》第１３卷第６号，１９２１年６月２０日，第２页。
钱玄同：《国音沿革六讲》，《钱玄同文集》第５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１８页。
《热河道道尹公署训令第５８８号》（１９２１年３月３１日），辽宁省档案馆藏，热河省公署档案，ＪＣ２３／１／３０８２０。
国人：《国音国语的讨论》，《时事新报》，１９２１年６月１７日，“学灯”，第４张第１版。
何仲英：《为国音国语问题和陆费逵君商榷》，《时事新报》，１９２１年４月１日，“学灯”，第４张第１版。
张士一：《国语统一问题》，《新教育》第３卷第４期，１９２０年，第４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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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自有皇帝臭味，可谓第二《钦定国音字典》也。”①而吴稚晖并不屈服，立即反唇相讥：“顾先生竭

力要把大清皇帝一语，惹起第三人的反对，这真是先生的不得已。同他当时反对大清皇帝的北京，

反对大清皇帝所说的内城京话，同是一副精神。”其实，当初用《音韵阐微》做审音底本，是因其“母

等声韵的较全”。国音由“读音统一会多数决定”，绝非“专制”产物。而统一会本身即是法定机关，

当然有代表全国的权力；事实上，并非所有冠以“国”字的物事皆须国会通过。他同时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大清皇帝钦定的《音韵阐微》，已做了无定河边之骨，现在止盼望顾先生，却不用帮

助大清皇帝的内城京话，弄到唯我独尊起来。”②

同时，从共和角度反对京话的思路也还有效。陆费逵就质问：“从前做官还可以说不纯粹的京

话，现在做国民何必一定要说纯粹的京话，不替全国大多数图便利呢？”③“从前”与“现在”、“官”与

“国民”、“不纯粹的京话”和“纯粹的京话”，构成两两对立的平行关系，政治意味一目了然。一位

反对京话的南方作者也提出：过去人们“信仰京语，不过是羡慕说官话是做官人，因而以为说京话

为荣”。在共和时代，“这种恶劣思想，还要助长么”？北京只是“政治中心”，并非“教育中心”，“言

语上的阶级色彩一定很鲜明”，不应提倡。④ 对此，张士一表示，“羡慕做官人而以说京话为荣的思

想”确实存在，但并非全部。他更不同意说北京“单是个政治中心”，以为对方此言只是为了“把‘阶

级色彩’四个字牵上去”。其实，各种方言皆有“阶级色彩”，该作者“所认为标准的‘普通话’，也就

是叫做蓝青官话。‘官话’不是也可以说很有‘阶级色彩’么？”⑤显然，近代国语运动所依托的民族

国家理论，本就是一种鲜明的政治诉求，包括张士一本人，也不能完全摆脱政治考量。

从夷夏之辨的角度质疑京音纯正性的思路，也没有随着“五族共和”而消失。周铭三列举各种

反对京音的理由中，就有一项：京音“是否仍为纯粹中国之国音，抑或自五胡乱华以后，已有满蒙音

羼杂其间”？⑥ 陆费逵则说，京话之所以不纯，是因“满人说的国语不甚正确，后来汉人反学满人不

正确的话，所以后来变成满人的京话了，汉人的京话差了”。为此，他还以戏为证：“京戏是国音京

调，只有太监出来是京音京调。”⑦这显然有意令人想及奴才，颇具杀伤力。

不过，国音派的主力在坚持旧案的同时，对京音派也抱着安抚态度，这终于导致他们沦于守势。

吴稚晖反复声言：“现在的国音与北京音比较，简直有百分之九十五相同。所以可说国音就是北京

音。”⑧黎锦熙则说，国音与京音的不同，仅占国语全部的“八十分之一”。为此，他不惜大揭当年内

幕：读音统一会通过的３９个注音字母和６０００多字的读音，“都是以北音为标准”，曾颇使“南方各
省的会员”愤懑。“现在依旧案颁布，正是北京音占了优胜。当时不敢说他是北京音，就是因为怕

江南人的反对。现在江南人自己服从了京音，就是服从读音统一会旧案，就是奉行国音，何以反和

国音发生冲突呢？”⑨如此，“国音”一名，不过是敷衍“江南人”的。但黎说实两面不讨好：京音派再

次听出敷衍之意，而不肯让步；国音派则有人听出“自示弱点而迁就”之意，也很不满。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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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实：《评国音字典例言》，《时事新报》，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２４日，“学灯”，第４张第２版。
吴敬恒（吴稚晖）：《答评国音字典例言》，《时事新报》，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２８日，“学灯”，第４张第１版。
陆费逵：《我对于国音国语的意见》，《陆费逵文选》，第２７９页。
正厂：《评“再论究竟怎样去统一国语”》，《时事新报》，１９２２年４月４日，“学灯”，第２、３页。
张士一：《三论“究竟怎样去统一国语”》，《时事新报》，１９２２年５月１４日，“学灯”，第３页。
朱麟公编：《国语问题讨论集》，中国书局１９２１年版，第７页（类页）。
陆费逵：《我对于京音京语的意见》，《陆费逵文选》，第２８０、２８１页。
吴稚晖：《草鞋与皮鞋》，《吴稚晖先生全集》第５卷，第２９４页。
黎锦熙：《国语中“八十分之一”的小问题》，《时事新报》，１９２１年２月１９日，“学灯”，第４张第２版；１９２１年２月２５日，

“学灯”，第４张第１版。
正厂：《评“再论究竟怎样去统一国语”》，《时事新报》，１９２２年４月４日，“学灯”，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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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真正对国音派不利的，还是新文化运动造成的一种文化分类观念。一位京音派人士说，

证明国音不行，“最有力”的论据是：“现在大家所说的国语，完全是空中楼阁，东取一点，西取一点，

教人家捉摸不定。”①后来赵元任也说，读音统一会的王璞１９１９年录制了一套国音留声机片，发的
其实是“北京的文言读音”，可见他自己就不会国音。② 胡适更说：王璞“那种‘国音化’的京音，真

是‘三不相’”，甚至“成了外国人说的中国话”！③

重点在于，京音派用了“死语”和“活语”一对概念去描述这一现象。张士一再三强调：语言是

时刻变化的“有机体”，应以“活语”做标准。“死书”不能“阻止活语”，“只有用人为本位的标准”，

才能“永远适用”。④ 庄泽宣也说：“我们要的拼音文字，应依一种活方言里去求。”⑤按“活”与“死”

是新文化诸子界定新旧文化时常用的一对概念，最有名的就是胡适所说：“文字没有雅俗，却有死

活可道。”⑥这可当作白话文运动的基本信条看。现在，京音派把国语标准放入这一思路内，无疑有

助于从新文化人内部争取认同。

这招果然奏效。在这方面，钱玄同的转变最具说明力。钱氏１９２２年还批评王照所谓“官话”
其实全以“北京的方音为主”，但１９２３年夏天就开始赞成京调了。⑦ １９２６年，他更提出：作为国语
“主干”的语言，“最好还是采用一种活语言，就是北京话”。理由则根本是拾张士一的牙慧：“用北

京话，不但是活的，而且标准易得，师资易求。官话虽然号称普通话，通行的区域很广，然而夷考其

实，是全无标准的。”故“在实际上，说到官话，大家都隐隐以北京话作为标准”，以致于“以北京话为

国语的主干，即无异于说以官话（或普通话）为国语的主干”。钱氏仅把北京话当作国语“主干”，而

非全部（但实际已和他笔下王照所谓“官话”无甚分别）；同时又模糊官话和京话的界限，都和京音

派不完全相同，唯已确实大幅改变了对京话的鄙薄态度。理由呢？“就因为它也是活语”。⑧

１９２３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决议再次修正《国音字典》，改以京音为主。１９２７年开始，又编纂了
《国音常用字汇》。据吴稚晖起草的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由国语统一筹备会改组而成）向教育部

的呈文，此工作的“第一原则”，就是“指定北平地方为国音之标准”。不过他又声明，“所谓标准，乃

取其现代之音系，而非字字必遵其土音”。他坚持认为：“南北习惯，宜有融通，仍加斟酌，俾无窒

碍。”此与原《国音字典》“使人人咸能发此公共之国音，但求其能通词达意，彼此共喻”的旨趣“一

贯”，而此次所以“明示标准地方”，仅取其便于“语言教学上能获具体的模范而已”。该书《说明》

则出自钱玄同之手：“国音就是普通所谓‘官音’，这种‘官音’就是北平音。”唯原定“国音”因“取

决于多数，对于现代的北平活音不免忽略”。但也“并非把北平的一切读法整个儿搬了过来，就算

国音”。其中有“较为高深的词类，或出于旧籍，或属于专门，北平的读音往往有彼此自相歧异的；

又有一部分与其他官话区域之读音不合的”，皆经“斟酌取舍，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

其中，大部分入声字依北平读法，分入其他声调。唯“兼存”入声的目的，乃为“讽诵前代的韵文”

３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国人：《国音国语的讨论》，《时事新报》，１９２１年６月１５日，“学灯”，第４张第１版。
赵元任：《国语统一中方言对比的各方面》，《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年版，第６３９页。不过，叶宝奎教授

认为，１９１３年的国音仍属明清官话音系列（《民初国音的回顾与反思》，《厦门大学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５期，第４４—５０页）。如果如此，
则其与官话口语的实际差别就没有赵元任说的这么大。

《胡适日记》，１９２１年６月９日，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３册，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３０９页。
张士一：《国语教育上的两大改革》，《时事新报》，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２５日，“学灯”，第４张第１版。
庄泽宣：《解决中国言文问题的几条途径》，《晨报副刊》，１９２３年８月２３日，第１版。
胡适：《尝试集·自序》，《胡适文集》第９册，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７６页。
钱玄同：《注音字母与现代国音》，《国语月刊》第１卷第１期，１９２２年２月２０日，第２页（栏页）；《序》，汪怡：《新著国语发

音学》，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４年版，第１０页（序页）。
钱玄同：《〈吴歌甲集〉序》，《钱玄同文集》第３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６５、３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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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用。① １９３２年５月，此书经教育部公布，被称为“新国音”，取代了“老国音”。
显然，京音派在国音系统改革中起到了推手作用，因此颇有人以为“新国音”即是北京音，北京

话当然即是国语。赵俪生就生动地回忆到，３０年代初到北平，他发现自己听不懂北平话：“我们一
惊，北京话不是标准国语吗，怎么‘乃槐儿’我们竟不懂？”②在此意义上，京音派获得了社会上的胜

利。问题是，吴稚晖和钱玄同的文章也代表官方反复声明，新国音取的是“北平音系”，而非“北平

音”。它保留了折中调和的做法，兼存入声，强调国音和京音的连续性，在在显示，国音的总方向并

未发生彻底改变，和京音派的主张仍有不小距离。这都意味着官方不愿过多强调新国音的地域色

彩，而希望尽力维持其公平的形象。然而，这些强调在实际生活中并未得到应有关注。因此，新国

音的成立并不意味着争论的终结，反而在三四十年代招致了一拨新进攻。

四、反对“北平话”：左翼人士对“国语”的批判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左翼文化日渐兴盛，在不同领域全面铺开，语言文字也不能幸免。这场战斗
的主要领导人是瞿秋白。他在１９３１年５月的一篇文章中批评“新文学”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文
言“还占着统治的地位”，“新式白话”又脱离了中国“一般社会日常所用的腔调”，夹杂着不少欧化

用法，犹如“另外一个国家的文字和言语”。因此，必须进行一次新的文学革命，以“建立真正现代

普通话的新中国文（所谓‘文学的国语’）”。③ 其实，新文化诸子早已提出类似意见。钱玄同就曾

对“现在那种由古文蜕化的国语”表示不满，号召“根据活语言来建设新国语”。④ 但瞿秋白虽使用

了“文学的国语”一类说法，却对“国语”采取了严厉的批判态度，视之为多民族国家中统治民族“同

化异族”、“压迫弱小民族的工具”。至于他自己，青睐的是“普通话”———在文化、政治、经济的“中

心”，由于大家“自然而然”地“避开自己土话之中的特别说法和口音”，而“逐渐形成”的一种共通

语。它虽然“大半和以前‘国语统一筹备会’审定的口音相同，大致和所谓北京官话的说法相同”，

却“不必叫做国语”。⑤ 通过抛弃“国语”，使用“普通话”一词，瞿秋白告别了五四传统，带领左翼文

化走上了新阶段。

两个月后，瞿秋白再次质疑北平话作为国语的资格：“一种方言要有做全国普通话的基础的资

格，必须说这种方言的地方真正是经济、文化的中心，同时，又是政治的中心。”而中国尚没有这样

一个中心。北京过去只是政治中心，而不是经济、文化中心，故过去的“白话固然把北京话当做官

话，文学的言语却用极混沌的所谓江南话的读音做官音的”。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连政治中

心的资格都丧失了”。而“最近三十年来”，新的学术言语、工商业技术言语、政治和社会交际言语

都“大半发生于‘南边人’的嘴里”。可是，京话凭借“国语”资格，要“‘打倒’其他的一切方言”，逼

迫南方人“去学那种半吊子的北京话”，岂非荒唐？瞿秋白认为，比较起来，还是混合南北的老国音

“好些”。⑥

４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编：《国音常用字汇》，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２年版，第Ⅲ、Ⅱ—Ⅵ页（均为篇页）。此后不久，钱玄同
再次强调，“官话”绝非“京话”。见《文字学音篇》，《钱玄同文集》第５卷，第８页。

赵俪生：《篱槿堂自叙》，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９页。
瞿秋白：《鬼门关以外的战争》，《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３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３７—１３８、１４７、１５２—１５３

页。

钱玄同：《〈国语周刊〉发刊辞》，《国语周刊》第１期，１９２５年６月１４日，第１版。
瞿秋白：《鬼门关以外的战争》，第１３８、１６４页。按瞿秋白这些观念，受到苏联尤其是列宁语言学理论的很大影响。
瞿秋白：《罗马字的中国文还是肉麻字中国文》，《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３卷，第２２７—２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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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似与２０年代国音派的言论如出一辙，不过这只是听起来而已。１９３２年，瞿秋白用“宋阳”
的笔名再次阐发了“新的文学革命”主张，这次特别强调用“无产阶级的话”写文章。这是因为，

“‘乡下人’的言语是原始的，偏僻的；而无产阶级在五方杂处的大都市里面，在现代化的工厂里面，

他的言语事实上已经产生一种中国的普通话（不是官僚的所谓国语）！”①这里对“普通话”的解释

与之前又有不同：一年前瞿氏认为中国还没有一个经济、文化中心，这时肯定上海已成为了这样的

“中心”。因此，普通话不但远离了以北京话为标准的国语，也远离了他稍前赞同的老国音。而他

对“普通话”与“乡下人言语”的区分，更提示出其背后的思想依据：瞿氏是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

场（而非此前更为宽泛的“阶级”）界定语言属性的———“现代化的工厂”把“无产阶级”与钱玄同笔

下的“民众”分在了两个全然不同的历史阶段。

不过，把上海工人的言语当作“全国普通话”的基础，和要“打倒其他一切方言”的“国语”有何

区别？瞿秋白显然考虑到了这一点，故声明道：上海无产阶级“是全国最先进的部分”。因此，“在

领导全国范围的大事业的时候，不会勉强各省的群众采用上海土话做基本的‘上海普通话’（或者

江南普通话），而自己能够逐渐的采用一般的普通话”。因为普通话“不是用某一地方的土话勉强

各省的民众采用作国语”，而是由不同方言“集成的言语”。② 在阶级平等的论述框架中，地域平等

的呼声再次出现。

但这仍不能说服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委员何容。他坚持认为：“普通话”既是从上海无产阶级

中产生的，则仍是“打不出‘地域先生’的手掌去”。他当然知道瞿氏的重点是“阶级”而非“地域”，

故强调：方言融合是“自然”结果，“不是哪一个先进分子或哪一群劳动民众有意的创造成的”；指定

一处方言为标准语的基础，亦是不得已而为之，无论“国语”还是“普通话”，都无可避免。况且，国

语标准既非“某地‘官僚阶级’的话”，又“怎见得就是‘官僚的’呢”？因此，瞿秋白指责国语运动是

“强迫的”，乃是栽赃陷害：取北平音系为国音，“不过是定出个读音的标准，说不到‘强迫’”，普通

话不也需要“口音标准”么？既如此，又何必老把国语说成“官僚的”呢：“三番五次的官僚！官僚！

第三个官僚！”③显然，最令何氏反感的就是“官僚”二字。

反国语的主张被１９３４年兴起的大众语运动自觉承续了。这是一个提倡超越白话文，号召用大
众自己的语言来写作的左翼语文运动。一位论者强调，国语不但在理论上“不妥”，在事实上也是

“官话的变相”，其目的是“用官僚的绅士买办的官话与文话来征服大众的意识，替少数人造成一些

文绉绉的交际语”。其次，“国语所用的话语，乃是凝固化了的，和自然的继续向前发展的大众语也

不可比拟”。大众语是“各地大众在共同谈话会议时”创造的“一种自然的通用的语言”，既具有

“伸缩的普遍性”，也可以吸收“地方的习惯语”。随着大众生活日趋复杂，“生活、利害、意识趋向于

统一化，各地的方言自然就更会逐渐互相消融，互相吸收，更加扩大已有的通行话的语汇了”。④ 简

言之，国语是官僚的，为少数人服务；是人工的，无法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大众语在这两个方面都

与之相反。

大众语运动也继承了鲜明的阶级意识。因此，当有人提出建设“国语—大众语”时，立刻被警

告：“‘国语运动’不能成功，十余年来的历史早已证明；把‘大众语运动’和‘国语运动’并做一段，

５９

①
②
③

④

瞿秋白：《大众文艺的问题》，《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３卷，第１５—１６页。
瞿秋白：《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３卷，第４９页。
何容：《什么叫做“官僚的所谓国语”？》，《国语周刊》第４８期，１９３２年８月２０日，第１—２页；《再论“官僚的所谓国语”》，

《国语周刊》第６１期，１９３２年１１月１９日，第２页。
闻心：《大众语运动的几个问题（上）》，《新生周刊》第１卷第２３期，１９３４年７月１４日，第４４９页（合订本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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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是不了解这次‘大众语运动’底社会意义的曲解！”①至于这两个运动社会意义的差别，聂绀弩

的阐释最简明：国语运动也是应“社会上某一阶级层底需要而产生，在历史上也有它不可忽视的

意义”，但它代表的是“市民阶级”的要求。由于中国的市民阶级遭到西方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

残余的压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国语运动也因此“成了‘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畸形儿”。

现在，市民阶级已经过时，“代之而起的是另外的势力，自然也有另外的语文运动，并且现在已经

有了”。②

这一态度也体现在左翼语文革命的另一个战场“拉丁化中国字运动”（简称“拉丁化运动”）

中。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瞿秋白等和苏联语言学家共同制定了一套中文拉丁字母方案，作为汉语的
拼音文字，先在苏联华侨中推行，很快传入国内，在左翼人士中风靡一时。其明确提出的“原则”之

一就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所谓‘国语统一运动’”，反对“以某一个地方的口音作为全国的标准

音”。③ 此运动主力之一叶籁士在比较拉丁化与官方颁布的注音字母（已改名为“注音符号”）及国

语罗马字时指出，官方方案的“最大缺点，就是以北平话强迫作为标准，而要学像这种‘京腔’，即在

知识分子也是非常困难的”。④

为此，拉丁化运动主张以各大方言区为单位，制定不同的方言拉丁化方案。焦风指出：他们并

不反对“一种共通的、统一的语言”，但更紧迫的是“先得让大众有书面的语言”。“强定一种标准的

共通语言，或许有若干的利益”，但对大众来说，却无异要学习“另一种语言”，势必“妨害”他们对

“书面语言之获得”，这“是无论如何应当反对的”。⑤ 另一位作者也说：由政府推行的拼音或注音

方案，“拿一个地方的语音算做标准音，叫别地方的人跟着去学”，以致大众感到“非常困难”；故而

拉丁化主张先学习方言文字，而其最终目标，仍是“在各地方言文化的自由发展下，渐渐的建立一

个全国统一的语言的文字”。⑥

其实，国语运动也不完全排斥方言，注音字母和国语罗马字中就有若干拼写方言的闰音符号。

但拉丁化的特色是把语言技术和政治主张挂起钩来。聂绀弩明言：“反对国语统一，是反对以一个

地方的话为标准，尤其是以北平腔的官话为标准，削足适履地、生吞活剥地强迫全国大众抛弃自己

从小就说着、和自己底生活有密切关系的父母语，去学习那不知从哪里来的所谓国语，是反对这种

侵略式独裁式的办法，并不是反对中国语言逐渐形成一种统一的民族语。”“强迫”二字是反对京话

文章的老面孔，“侵略”、“独裁”则是新加入的术语，一下子使政治色彩倍增。聂氏强调，语言统一

要靠大众文化素质提高及各种方言的逐步融合。“那用‘圣君贤相’站在‘九重龙朝’看‘齐民’的

看法，用园丁拿剪草机剪草的手段来统一全国的国语统一运动，忽视了大众底生活情态，也忽视了

语言底社会生长性，虽然能够成为某一时期的政治机关底治术，却不是大众自己底东西，因之，它底

统一只是政治家或学者教授们底幻想。”⑦叶籁士也说：拉丁化运动“使各地方言，有着均等的机会，

６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文逸编：《语文论战的现阶段》，上海，天马书店１９３４年版，第８１、８２页。
聂绀弩：《“国语运动史纲”》，《语言·文字·思想》，上海，大风书店１９３７年版，第１１６、１１８、１１９—１２０页。这在其时的左

翼人士中是一个非常流行的看法。１９４０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同样的评论，但洪长泰已经指出，新文化运动时期所说
的“平民”，主要指农民，“而不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见〔美〕洪长泰著，董晓萍译《到民间去：１９１８—１９３７年的中
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８页。

《中国新文字十三原则》，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时代书报出版社１９４９年版，第５４页。
叶籁士：《大众语、土话、拉丁化》，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第８２页。
焦风：《中国语书法拉丁化问题》，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第５９页。
余平：《再论中文拉丁化运动》，《清华周刊》第４３卷第７、８期合刊，１９３５年７月２６日，第６—７页。
聂绀弩：《给一本厦门话写文章小册子作的序》，《语言·文字·思想》，第１２６—１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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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参加各区间共通的统一语的创造”，这“才是建筑在语言集体创造的民主主义的原则上的”。①

如此，方言拉丁化不但是通向真正的语言统一之路，且成为人民解放运动的一部分。

１９３６年１月，黎锦熙应邀谈了自己对拉丁化运动的观点。他首先声明，自己的发言是站在“技
术”立场而“完全离开‘政治’的立场”的。接下来，他批评拉丁化误解了国语运动，因为后者并不欲

消灭方言。至于“指定一种方言为标准语，叫全国人去学它”，是“制定文字时一种客观的对象”。

以“北平方言为统一的标准语”，和拉丁化“让各种方言慢慢地融化而成一种统一的语言”的主张亦

不矛盾，因北平方言“就是过去几百年间由各种方言慢慢地融化而成的”。反而是拉丁化“要等‘各

种方言慢慢地融化而成统一的语言’”，简直落伍“到了元朝去了”！若是根据各地方言的优秀成分

制作一种人为的公用语，则又重蹈老国音覆辙，造成一种“‘公’而不能‘用’的语言”。② 总之，拉丁

化与国语运动基本精神一致，具体方案则比后者还要落后。黎锦熙与何容思路相近，代表了国语运

动者对左翼语文运动的反应。

聂绀弩反驳道：作为标准语的北平话并非北平土话，而是“一种通常叫做‘官话’的东西”。它

是“官场或上流社会层常用的话。它没有土的气息、汗的气息，有的倒是官的气息、封建气息，和大

众所需要的话差得很远”。但这也不是说北平土话就可以作标准语了，拉丁化对北平土话“并不轻

视，不过始终认是方言土话中的一种”。从发展水平看，北平土话在各方言中并“不算最进步的”，

“我们有什么权利强迫那语音多的地方牺牲自己底精密复杂的语音呢”？③ 另一位论者也说：“拉

丁化认为采用一地的方言做全国的‘国语’，不但不可能，而且不应该。因为这方法是戕贼各地民

众语文以至文化的发展的。”④左翼文化人在国语中既看到阶级压迫，也看到地域压迫，且二者互为

因果。他们本不认为语言仅是个“技术”问题，当然不能被黎锦熙说服。

不过，无论在大众语还是拉丁化的讨论中，都有人对北平话表示同情。张庚提议以北平腔做大

众语的基础（他声明是“北平腔”，不是北平土话）。⑤ 郑伯奇承认：“不管一部分人愿意不愿意，普

通话中包含北方话的成分较多，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实。”但这不是问题，而是“普通话”的重要特色：

“官话是以政治中心的言语为标准，普通话是由地域和人数的优势来决定。”⑥一位济南的初小教员

主张调和拉丁化，以北平语音为标准，但同时声明：“这决不是说，以北平语音当一个铁制的模型，

把全国各地方言土音硬往里面榨；也不是叫全国大众不会说满好的平腔的，就把嘴缝住不说话不认

字；而等着学好了流利的平腔，再张口再求知！”⑦

由于中共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左翼文化人的态度在１９３６年就出现了一个重要变
化，拉丁化和国语的合流成为主导看法。１９３９年，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宣布了一个拉丁化运动的“新
纲领”：“我们认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应该有一种统一的语言，这是我们最高的理想，也是我们必须实

现的理想。”但“我们不同意用一地方言（例如北平话）来统一全国的办法”，而是要让“今天的方言

能自然地、又是受着人工促进和合成为更高阶段的民族统一语”。同时，纲领也“承认北方话的确

是各区方言中流行区域最广的一种，并且‘在未来的中国民族统一语中，将占着音素的最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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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籁士：《拉丁化概论》，上海，天马书店１９３５年版，第３５页。
黎锦熙：《论“拉丁化的中国字母”》，《青年文化》第３卷第５期，１９３６年４月，第１３、１６—１７页。
聂绀弩：《国语罗马字呢？中国新文字呢？———答黎锦熙：论拉丁化的中国字母》，《语言·文字·思想》，第１３９—１４０页。
林士一：《国语罗马字呢，还是拉丁化新文字呢？———答黎锦熙先生的〈论“拉丁化的中国字母”〉》，《青年文化》第３卷第

５期，１９３６年４月，第２４页。
张庚：《大众语论战中的几个成问题的问题》，任重编：《文言、白话、大众话论战集》，民众读物出版社１９３４年版，第１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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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故“同意把北方话作为今天中国方言中的区际语，在这过渡的时期里，来负担起未来民族统

一语的一部份任务”。① 到了这个程度，拉丁化和国语运动的差异实已微乎其微了。

五、结论

国语标准的争辩持续了近半个世纪。国学大师、新学巨子、左翼文化领袖、边缘知识青年，纷纷

加入，歧见迭出。这些争论来自中国近代国家建设面临的基本课题：如何塑造一个既能凝聚国人认

同，又能满足各种群体平等诉求的一体性文化？其焦点则可用钱玄同、吴稚晖都提过的“代表全

国”四个字概括。

国语运动仿佛一个竞技场，实际的推动力却来自场外，表达了不同人群的诉求。这些论述大致

沿着地域、阶级等几条线索展开，而它们又是更大范围内历史变动的一部分。１９１２年４月，天津
《大公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列出“破坏共和之五大害”，“省界”和“种族”都厕身其中。② 换言之，这

几种观念都被当作负面因素，其满足的是私利而非公益———后者则是“共和国”所欲达到的目标。

这一认知取向在国语运动中也有体现：争取平等的实际主体正是按照这些范畴组成的社群，然论者

又往往刻意回避这种认同，反而攻击对手纯出私见，以示自己才有公心。不过，夷夏、雅俗等标准的

介入，尤其是“国家统一”的目标，也都使得不少人确实超出了单纯的地域范畴，站在“全国”立场思

考问题。这在２０年代的“京国之争”中展示得最为明显。
但实际上，并非所有的方言都被认为具有竞争资格，国语运动难免受到现实政治权势与文化传

统的影响。时人所言之“南”与“北”，皆有特定所指，尤其是前者，实际只是江南。此外的南方地

区，如广东、福建、湖南、江西等，便属弱势。吴稚晖在读音统一会上就很自信地宣称：欲统一国语，

“不能不舍鱼而取熊掌。孰为熊掌？即通行力最大之一，合于天演之最宜。率言之，近于官音者是

矣。”其余方音，皆无资格；即使“声音最完全”的广东音，若被提出，“必广东人先出而否定”。③ 当

然，粤语也不是完全处在论者视线之外。章太炎就曾提议，从广东音中提取一些其余地方已消失的

古音以为“补苴”，但傅斯年就批评说：这种古音“自广东外，无能发者。令廿一省人徇一省，无论理

有未惬，即于势亦有所不能行”。④ 可是，以北京话为国语，也是强全国以从一地，虽反对声音不绝，

却能最终胜出。显然，平等虽具号召力，方言和方言却到底不同。

这就涉及一个不能完全归结为社群认同的因素，即是古今之争。国语运动的主流看法强调，国

语应是一种现代语言；左翼文化人推出的普通话，更坚定站在“现代”一边。当然，面向今天并不必

然意味着排斥过去；如果“古”代表了正统，就更具诱惑力。以“正统”为号召的复古现象在很多国

家的国语运动中并不鲜见，甚至会演化为极端的“语言净化运动”。⑤ 但这一取向在中国影响有限，

清末民初一部分人因受排满思想鼓动，对汉语为胡人所乱颇表忿忿，但说这些话的人也不是全要复

古。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之后，因受文化趋新取向的影响，“夷夏之辨”在国语运动中基本消失。新文化
人揭出的文化的“死活”对立关系，对京音取代更接近音韵“正统”的国音，更起到理论推手的作用。

国语标准的讨论，不仅涉及何种语言能“代表全国”，也涉及谁有权力来确定这个资格。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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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上，“主权在民”的理论对论辩起到了相当的支撑作用：这既体现在论者区隔国语与“官”话

的理论努力中，也体现在吴稚晖对“国音”得名的解释里。此外，从章太炎到张士一都强调，制定国

语标准的依据是学理之是非，而非赞同人数之多寡，看似反对“民权”，实是反对政治权力（无论何

种形式）的干预；左翼文化人推倒“国语”，更被认为阶级革命的一部分。问题是，“人民”系一抽象

概念，国家的实际权力常由政府代表，故国语的确立也不得不寻求官方的支持。但官方本身也很多

元，吴稚晖和顾实对国音是否应由国会通过的不同意见，就源自对国家权力机关的不同认知。

这当然不是说“人民”的力量就此可以忽视。人民本来兼具性质、数量两层含义，实际则常被

理解为数目取胜。国语标准争论中，除少数例外，“取决于多数”几成共识。尽管谁才代表多数，大

家皆自说自话。与此同时，传统语文观念中更重视的“雅”，在清末民初还是考虑的要素；新文化运

动后，已成为被刻意忽略甚或打倒的对象（实践中当然未尽然）。文化评判的标准由“质”的高下向

“量”的多寡移动，背后动力乃是政治观念的变革：在传统社会理想中，士居四民之首，身为社会表

率，地位、责任皆与其他群体不同；在现代政治理论里，“人民”则是一同质概念，无论角色、地位，数

字（包括虚拟数字）相加即代表公意所在。不过，如前所述，在“多数”之外，“学理”这样的因素也

没有被完全排除。

整体来看，４０多年的论争虽有阶段之分，但有一些东西似乎很少改变：自这一主题受到关注
起，那些基本主张、论点，都再三出现。前一阶段似乎已达成共识的话题，下一阶段又卷土重来，似

乎重回起点，唯攻守之位互易而已。独用京话和会通异言这两大主张，犹如钟摆一般，来往起伏。

其中的主因即是近代国家建设的一体化和平等化这两大价值的永恒的内在紧张：既要有一个统一

的语言标准，又须兼顾各方平等诉求；且这“各方”中，还包括了地域、阶级等面貌各异的社群，确是

一桩难事。这提示我们：近代国家建设并不是一套统一制度的建立所能完成的，它也需要人民内部

不同群体的协商。

然而，在众多主张中，两大主要观点的实际差距并不很大。在读音统一会上，王照、吴稚晖主张

的不同字音，按吴氏估计，只有５％。在２０年代的“京国之争”中，张士一专门拿王璞的《国音检字》
作了一番统计，发现两种主张的相同率为９２％，以驳斥“京音与国音有９９％相同”之说。张氏坚
持，不是１００％，“这个标准音就是没有自然这样用的人而行不通的”。① 但即便９２％，差别又有多
大？及至新国音颁布，大家都说北平话成了标准语，实际也是误会。不过，若换一个角度，这微小的

差异就重要起来。美国史家巴森评论西方宗教改革之后层出不穷的教派，说他们之间的“差异可

能极微，却极具象征意义”。② 这同样适于国语运动———各种差异虽小，却被赋予重大的“意义”之

别：对吴稚晖来说，国音不能是北音，因为它代表了地方的平等、民族的独立、国民的权力，后者则是

被皇权、满清玷污了的；对张士一来说，京音不能被国音混淆，因为它是“活”的，后者是“死”的；对

瞿秋白来说，普通话不能称作国语，因为它是“无产阶级”的，后者是“官僚的”。

故相似的主题下，具体旋律仍在改变。受不断变动的政治理论和实践驱使，同样的主张使用了

不同术语（或对同一术语赋予了不同意涵），援引着不同理论。以“阶级”观念说，清末民初，这主要

体现为“官”与“民”的政治分别；新文化运动中，则被表述为“贵族”与“平民”的社会区分；左翼文

化人在继承所有这些含义的同时，又把生产关系和社会发展阶段论投入其中。同时，阶级观念的变

化也影响了左翼人士对地域观念的认知：此前的地域之争，仅被看作地方意识的冲突；其与阶级因

素的关系，主要是由京城的象征意义如“朝廷”、“君主”、“官方”等造成的，官民之争附属于地域之

９９

①
②

张士一：《国民学校一二年级不教注音字母的主张》，朱麟公编：《国语问题讨论集》，第７３页（类页）。
〔美〕巴森（ＪａｃｑｕｅｓＢａｒｚｕｎ）著，郑明萱译：《从黎明到衰颓：五百年来的西方文化生活》，台北，猫头鹰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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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在左翼文化中则恰好相反，地方冲突在本质上成为阶级压迫的一部分。

这也和国家观念的变化有关。清末民国，以人民、领土、主权三要素构成的国家观占据了主导

地位。受其影响，国语标准的决定权被认为掌握在“人民”之手，那些与“人民”对立的因素，如君

主、官僚、首都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排斥。三四十年代的左翼人士更多地把国家看作统治阶级压

迫被统治阶级的暴力机器，国语因此被视为“阶级”压迫的工具。① “以“普通话”替代“国语”，背后

的理论动因盖在于此。而“人民”也就从国语运动的推动者，变成了其掘墓人。新中国成立后，“国

语”一词很快退出历史舞台，“普通话”成为官方的正式术语。二者实际所指虽无甚差别，然必要

“正名”也者，仍应从“意义”层面寻找原因：名称寄托着不同人群的尊严，也寄托了不同的国家理

想。“意义”之为用大矣哉！

〔作者王东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成都，６１００６４，ｗｄｊ＠ｓｃｕ．ｅｄｕ．ｃｎ〕
（责任编辑：杨宏）

　·书　　讯·

《影艺的政治：民国电影检查制度研究》

汪朝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９月出版，１９万字，３５元

电影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给观众带来了欣赏的愉悦和无限的欢乐，而且，其表现方式的直观

性、形象性、真实性和丰富性，对观众有广泛、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力，从而引发历届民国政府关注并试图

评判这种影响力的正面或负面效应，乃至最终产生对电影进行不同形式检查的制度实践。与民国电影

产业的发展相对应，电影检查也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本书研究的主题，正是电影检查制度在民国

时期的发展历程。作者以时间为序，全面介绍了此一制度的酝酿实行、初创时期的运作、抗战时期大后

方和沦陷区的电影检查、抗战结束后数年间的电影检查，并特别对当时的“东方好莱坞”上海、汉口法

租界和哈尔滨等地电影检查制度的运作情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叙述。

电影检查制度涉及诸多方面，作者以翔实的史料、系统的研究为读者呈现了民国关于电影检查的

社会舆论、制度设计、检查标准、实施机构和具体实践等方方面面的情况，其所涉及或讨论的各种问题，

均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社会环境和近代以来的时代特点密切相关，因此，也就仍有现实意义，需要学界

展开进一步研究。

００１
① 王东杰：《官话、国语、普通话：中国近代标准语的“正名”与政治》，《学术月刊》２０１４年第２期，第１６７—１６８页。


